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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111 年「第 1至 9 網服務區座談會」 

                  建議事項彙整表   日期：111 年 4月 12 日 

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1 

榮民陳銀東：目前生活較

為困苦，想要申請就養榮

民資格，因目前老人年金

及勞退所得超過門檻一

些，故無法申請，想請問

是否有其他解決方案。 

依目前現行就養規定，花蓮縣

最低生活所得為每人每月

22,504 元，若超過門檻就不

符申請資格。如果是遭受意外

傷害致生活陷於困境，或罹患

重病、其他原因致生活陷入困

境者，可申請急難救助。 

 

2 

榮民徐得鈿：想代為詢問

表哥涂家福申請榮民證的

進度。 

會後確認已提出申請，並於 5

月 23 日發放榮民證。  

3 

榮民游張建華：就養榮民

全家人口總收入審核標準

為每人每月 22,504 元，與

基本工資25,250元有些差

距，建議是否可以調高標

準，建請再審慎評估就養

標準。 

最低生活所得每年政府都會

依物價進行調整及公告，這部

分意見會再反映會內。 

 

4 

榮民張阿新：就養資格核

定後可否追溯從申請日期

開始發放就養給付是否可

以從申請日期開始發放，

而非是從核定日期。 

申請就養榮民資格有一定的

作業程序，經審查合格才會核

定就養。而目前的規定是從核

定日期後發放就養給付，意見

會再反映會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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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榮民呂根城：建議可以修

改申請就養榮民相關規

定，畢竟是以服務照顧榮

民為主，希望要能滿足榮

民的需求。 

有關調整就養審查規定的建

議，會再反映會內。 

 

6 

榮民周豐祥：目前大女兒

及二女兒就讀高中，想瞭

解為何無法申請子女就學

補助。 

高中的學費補助，目前教育部

已經有「免學費」的補助，補

助學費 6,240 元，與清寒榮民

子女就學補助，高中補助

3,000 元，為避免政府編列預

算重覆申領，故兩者的補助僅

只能擇一選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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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111 年「第 14 至 17 網服務區座談會」 

                  建議事項彙整表   日期：111 年 4月 19 日 

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1 

榮民羅石生：對於退除役

官兵相關權利及福利也比

較不清楚，剛剛業務報告

提到，就養榮民可申請鑲

牙補助，請問什麼是就養

榮民。 

國家為照顧身障、高齡等經濟

弱勢之榮民特制定《就養安置

辦法》以照顧 61 歲以上或身

心障礙之清寒榮民，有一些資

格條件，如有意申請可至本處

詢問或申請。 

 

2 

榮民黃仁世：本人因受傷

長期失業，難以找到正職

工作，現以縣政府低收入

戶生活津貼維生，想申請

就養。 

有關學長所提欲申請就養資

格，再跟您留聯絡方式，會後

跟您詳細說明就養申請條件

及資格，跟了解您實際狀況。 

 

3 

榮民詹金福：偏遠地區退

除役官兵對於法律知識較

不瞭解，有關法律諮詢是

否可於各地區設立服務

站，以協助法律諮詢需求。 

花蓮縣南區社福中心每週五

下午有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法

律諮詢服務可以運用，另也可

以來電本處有專人可以初步

諮詢，如果需要進一步法律服

務，也有合作的律師可以免費

諮詢。 

 

4 

榮民詹金福：有關就養資

格將子女收入納入審查範

圍，許多榮民之子女均有

自己家庭，納入審查範圍

是否過於嚴苛。 

就養資格審查納入子女收入

的部分，審查標準會依據政府

每年公告各地區「家庭總收入

平均分配全家人口」進行調

整，盡量符合現行物價現況，

避免過於嚴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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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榮民陳順安：退伍已餘三

十年，退伍後皆自行工作

維生，沒特別仰賴退除役

官兵福利，去年開刀申請

補助卻被告知無法申請。 

所申請為急難救助，會考量申

請人本次申請事由、支出開銷

多寡及生活經濟現況等進行

審查，自費醫療費用扣除不列

計項目後金額不高，所以未能

審查通過。另如有社福單位捐

贈民生物資，也會再發送給經

濟弱勢榮民眷。 

 

6 

榮民林逢春：退輔會有許

多如就業、就養、就醫等

相關福利服務，希望這些

資訊能以更多元方式進行

宣導。 

退除役官兵相關權益及福

利，目前透過新退官兵訪視、

社區服務組長定期訪視及舉

辦座談會進行宣導，於輔導會

及本處官網也會登載最新福

利措施。如何用更多元方式宣

導，這部分會再進行精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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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111 年「第 10 至 13 網服務區座談會」 

                  建議事項彙整表   日期：111 年 9月 27 日 

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1 

榮民陳溢醇：有職業之榮

民需自行繳納健保費，健

保亦未註記六類一目，無

業之眷屬亦無法自行加保

六類一目，實難分出榮民

與一般自費民眾差別。 

六類一目係提供予無職榮民

之優免，有職榮民雖由勞保提

撥健保，至輔導會所屬醫療機

構內就醫時，依退伍時官階別

按一定比率提供健保部分負

擔自付額補助。 

 

2 

榮民曾建智：近期新冠肺

炎疫情嚴重，榮民醫院可

否提供榮民眷自費 PCR 的

優惠或折扣。 

自費 PCR 價格較高，確實對部

分榮民眷負擔較大，惟醫院經

營尚須將醫療耗材及醫師診

療費等納入考量，目前較難針

對 PCR 提供部分減免。 

 

3 

榮民曾建智：就養申請須

將土地及房屋納入計算，

惟原住民保留地之價值較

少難以與市區土地相比，

若一同納入計算是否與現

況不符。 

依據就養安置辦法第 6條第 1

項第 7點明列「未產生經濟效

益之原住民保留地、公共設施

保留地…不列入計算」。就養

案件依個案情形差異大，建議

先來處詢問或是提出就養申

請，將依個案狀況審查回復。 

 

 


